关于加强柴油车排气污染监管执法的通告

为加大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力度，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不合格柴油车执法程序，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持续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在用柴油车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遥感检测法）》《关于建立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通过固定监控系统或移动检测设备开展监管执法，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适用宜昌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柴油车辆。
二、监管执法方式
（一）超标告知
1.非现场告知。对通过遥感检测，首次发现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柴油车，生态环境部门列为高排放车，并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公告车辆名单，提醒车辆所有人进行维修治理；6个月内连续2次及以上同种污染物检测结果超过排放限值，数据经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后，判定该车排放不合格，纳入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I/M）制度闭环管理，车辆进行维修治理后进行排放性能检测。
2.现场告知。对全市柴油车保有量超过20辆的运输企业，生态环境部门通过移动遥感检测设备或委托具备资质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通过手持式检测设备开展入户抽测，经抽测不合格的车辆，由排放检验机构下达《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告知运输企业限期到具备相应资质的汽车排放性能维护（维修）站治理，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督促运输企业完成维修治理，运输企业自主选择排放检验机构复检车辆。
（二）超标处罚
1.非现场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排放有明显可见黑烟的，数据经生态环境部门取证、审核后，由生态环境部门将抓拍照片、视频、报告单等证据于48小时内移交公安交管部门，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处罚。
2.现场处罚。由生态环境部门委托具备资质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通过手持式检测设备使用自由加速法对在用柴油车开展排气污染检测，被委托的排放检验机构现场出具排放检验报告。对检测不合格的车辆，由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依法处罚，同时由被委托的排放检验机构书面下达《超标排放汽车维护修理告知书》。
（三）超标治理
我市所有排放超标的车辆均纳入宜昌市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I/M）制度闭环管理，车辆所有人在收到限期维修治理通知后，应到交通运输部门已公布的汽车排放性能维护（维修）站进行维修治理，并到生态环境部门公布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复检。复检合格的，将自动移出重点监管车辆名单；复检不合格的，仍须再次维修治理，直至复检合格，方可自动移出。生态环境部门定期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在官方网站上对超标车辆信息进行公示。
（四）超标溯源
生态环境部门通过收集超标排放车辆信息，日常调度我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并追溯本周期内环保定期检验记录，对于存在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宜昌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记分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宜市环规〔2021〕1号）处理。涉事车辆有维修信息的抄送市交通运输局，由交通运输部门核查维修记录。
三、车辆强制报废
在用机动车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标准的，应当进行维修；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后，大气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应当强制报废。
四、执法地点
现场执法地点根据实际情况由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在柴油车通行集中的路段设置临时或固定检测点，非现场执法地点见附件。
五、执行时间
通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
固定式机动车遥感检测及黑烟抓拍设置点
	点位区域
	地址
	经度
	纬度
	检测设备

	点军区
	江城大道（点军福利院东南方向500米）
	111.261741
	30.674157
	固定式遥感检测（黑烟抓拍）

	
	点军大道（郭家坝向西600米）
	111.173366
	30.676657
	固定式遥感检测（黑烟抓拍）

	夷陵区
	夷陵区宜黄路（黄花加油站向南400米）
	111.386579
	30.848363
	固定式遥感检测（黑烟抓拍）

	高新区
	峡州大道（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向西1200米）
	111.423373
	30.675151
	固定式遥感检测（黑烟抓拍）

	伍家岗区
	东站路（距离物流园西大门向西300米）
	111.387899
	30.669428
	固定式遥感检测（黑烟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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